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25】58号

根据河北星之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结合专家审查意见，经研究，对国能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定州市集中式风力发电项目（三期150兆瓦）环评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该项目位于定州市，项目升压站中心坐标：E115°11'16.301"，N38°29'50.540"，风电场中心坐标：E115°6'6.443"，N38°22'51.682"。距风机最近的敏感点为C24机位南侧500米处的马阜才，距升压站最近的敏感点为升压站东北侧305米的土厚村。定州市行政审批局已出具核准批复（定行审项核许[2025]010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安装30台单机容量为5.0MW的风机和配套的箱式变压器，一座220kV升压站并配置储能装置30MW/120MWh，场内35kV集电线路等工程。本次评价不包含接入系统环评，升压站辐射另行评价。根据环评报告及专家评审意见，项目从环保角度选址可行。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作业范围，尽量减少占地；加强施工管理，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场地，恢复土层，按照临时占地类型进行不同植被恢复。制定风电场植被管理方案，及时对未成活区域进行土壤改良和植被补栽。
2.项目施工期扬尘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和“两个全覆盖”的要求，减少施工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按照有关要求合理设置扬尘监测点位，满足《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13/2934-2019）的相关标准及要求。项目运营期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净化后由独立烟道排放，满足《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5808-2023）表1小型标准排放限值，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臭气浓度、硫化氢和氨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标准要求。

3.项目施工期车辆冲洗废水经临时沉淀池收集、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施工人员盥洗水泼洒场地抑尘，临建场地设防渗旱厕，定期处理；运行期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和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站区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处理，废水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城市绿化水质标准要求用于站区绿化，不外排。

4.项目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应选用低噪声、低震动的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降低施工噪声影响，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运营期加强对风机维护，选择低噪声设备，升压站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

5.项目施工期产生的一般固废按照环评文件合理处置。运营期产生的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废油桶、废铅酸蓄电池使用专用容器收集后分类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变压器事故油暂存于事故油池内，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6.按照环评要求开展环境监理，确保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7.建设单位要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

四、项目建成后运营前需依法申领（换发）排污许可，并依规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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